附件2

《空气质量改善指导帮扶技术支持和保障》项目
“污染防治攻坚战跟踪宣传”专题申报指南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空气质量改善指导帮扶经验做法，通过挖掘帮扶一线故事和典型事迹，反映空气质量改善指导帮扶机制体系的创新优化，体现指导帮扶支撑污染防治攻坚、助力质量改善的良好成效，展现生态环保铁军恪尽职守、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鼓舞生态环境系统干部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新征程中再创佳绩，特设计“污染防治攻坚战跟踪宣传”专题。为更生动、更全面、更专业的开展指导帮扶宣传工作，我中心现就《〈空气质量改善指导帮扶技术支持和保障〉项目“污染防治攻坚战跟踪宣传”专题》对外公开征集承担单位。
二、课题任务
[bookmark: _GoBack]按照空气质量改善指导帮扶工作的需求，通过伴随式采访、评论撰写、约稿、拍摄等方式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情况的报道。
三、成果与进度要求
（一）考核指标
包括一图读懂、专题评论、宣传图册及视频、现场工作图集等方式，在专业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发布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宣传稿件不少于30篇,执法科普宣传图册不少于2本，宣传视频不少于4个（每个视频时长不少于1分钟）。
（二）进度要求
承担单位应于2027年6月底前向评估中心提交有关成果（图册同时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视频等电子资料提供电子文件）。
评估中心将指定专人负责课题的跟踪管理。承担单位应按课题管理要求细化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相关配套条件、阶段进度等。
4、 拟支持经费：50万元
五、申报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
（二）申报单位需配置独立办公场所，从业人员数量和技术职称满足项目的要求；
（三）申报单位应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申报单位应当具有生态环境保护或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领域公众宣传经验和业绩；
（五）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本次申报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本次公开征集不接受个人申请，不接受联合申报。
六、申请受理
（一）工作程序
1.评估中心在评估中心外网发布申报指南，公开征集项目承担单位。
2.评估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申请单位的方案进行评估，择优确定承担单位，评审结果提请主任办公会审定。
3.最终委托结果在评估中心外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得低于5个工作日。
4.评估中心与确定的协作单位签订合同并拨款。
（二）申请文件
申请文件由申请函、申报书及其他支撑性材料构成（如相关研究成果、获奖情况等）。
（三）申请文件的格式
1.申请文件正文为小4号宋体字，1.5倍行距，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
2.申请文件外形尺寸应统一为A4纸规格，采用双面印刷，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侧面装订，不采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3.申请文件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由参加公开征集单位自负。
（四）公开征集须知
1.参与公开征集的单位应准备申请文件正本1份，副本4份，电子文档1份（word格式，发送至联系人邮箱）。如果申请文件电子文档与文字文件不符，以文字文件为准。申请文件的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
2.参与公开征集的单位应在申请文件适当的位置填写参与公开征集单位全称、加盖参与公开征集单位印章、签署法定代表人的全名。
3.申请文件的正本必须用不褪色的墨水笔填写或打印，注明“正本”字样。
（五）申请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项目征集单位应将申请文件正本和副本分别装入信封后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项目名称、项目征集单位名称和地址，及“正本”或“副本”，封口处加盖项目征集单位印章。
2.每一密封信封上注明“在公开征集日期及时间之前不准启封”的字样。
3.如果未按上述规定密封和标记，评估中心对申请文件的误投或提前拆封不负责任。
（六）申请文件的递交
1.递交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17:00点。
2.申请文件送达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15号院2号楼514室。
3.参与公开征集的单位应将申请文件的正本和所有副本在公开征集截止时间前递交到指定送达地点。在公开征集截止时间之后，项目征集单位不得对其申请文件做任何修改。
7、 申报文件评审与结果公示
1.承担单位征集主要考核技术方案、工作业绩和工作基础、组织实施能力。
2.评估中心将组织专家评审，对申请单位的方案进行评估，择优确定承担单位，并在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网进行公示。 
八、其他注意事项
1.评估中心将指定专人负责课题的跟踪管理。承担单位应按课题管理要求细化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相关配套条件、阶段进度等。
2.承担单位应根据评审工作安排分阶段提交有关成果。
3.项目所涉及的有关研究成果及其知识产权，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本公告的解释权属于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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